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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战后日本军事战略之演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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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《防卫计划大纲》是日本的国防政策和军事发展指针，是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及防务的纲
领性文件。通过对日本颁布的五部《防卫计划大纲》进行历史性分析，可以清晰地看出:冷战期间
日本对军事战略进行了三次调整，最后确立了以防御为主的军事战略; 冷战结束之后，日本开始对

防御性战略进行调整，并以美国发动反恐战争为契机，确立主动先制的外向型军事战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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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冷战期间，建立以防御为主的军事战略
冷战时期，日本奉行的国家战略是以经济建设

为中心，军事战略强调守势和对美国的依附，在军

备发展上进行自我约束。1976 年《防卫计划大纲》
提出:日本为应对“有限的、小规模的侵略事态”，应
建立和保持一支小规模、质量较高的“基础防卫力
量”;当超过一定限度时，则请求美国支援。
( 一) 确立日美安全保障体制

1．主动寻求美国的保护。早在 1947 年，时任日
本外相的芦田就指出: “我们认为保障日本独立的
最好办法，就是一方面同美国缔结特别协定，以防

备第三国的侵略，……由美国来保障日本的安全。”
这一意见得到了首相吉田茂的赞同。在这一思想
的指导下，吉田内阁和美国政府于 1951 年 9 月 8 日
在旧金山签署了《对日媾和条约》，同时订立了《日
美安全保障条约》。依靠美国保护，正式成为日本
防卫体系的主要支柱，以后的历届政府基本贯彻了

这一思想。
2．谋求日美平等伙伴关系。虽然日本主动寻求
美国的保护，但日本并不甘居于被控制地位。随着

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，日本开始不断谋求与美国关

系的变更。1960 年 1 月，日美签署的《日美共同合
作与安全保障条约》强调，当日本的安全受到威胁
时，双方应通过“协商”采取行动，“以应付共同的危
险”。从此，日本“由一个受保护的国家变成了一个
与人共同防卫的国家”［1］( P38 － 40)。1976 年《防卫计
划大纲》和 1978 年《日美防务合作指导方针》进一
步明确了日美作战分工和日美联合作战计划。

3．扩大日美军事合作范围。1972 年，日本从美
国手中收回冲绳后，直接防御范围扩大到冲绳及其

附近海域，日美军事合作在广度和深度上得到进一

步发展。1984 年 12 月 26 日，《日美联合作战计划》
进一步加强了双方的联合军事作战计划。中曾根
内阁时期，日本不仅参加美国组织的环太平洋联合

军事演习的次数明显增加，而且演习也开始从海空

延伸到陆地，美日的军事合作更加密切。1986 年 9
月 9 日，日本宣布决定参加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，把
日美军事技术合作发展到外层空间［2］( P36)。
( 二) 不断调整假想敌对国家

日本认为，“如果没有假想敌国，便无法制定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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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计划”［1］( P41)。因此，选择假想敌国，成为日本防
卫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。

1．将前苏联作为主要假想国。日本在具体分析
周边国家情况的基础上认为，“苏联对日本既有侵
略能力又有侵略意图”。为此，日本加强了针对前
苏联的兵力部署，完成了三个海峡及西太平洋广大

海域的对苏监视体制，将“周边海域”的范围由过去
的“太平洋一侧 300 海里、九州西方 200 海里、日本
海 100 海里和远洋航线 500 海里”改为“周边数百
海里和航线 1000 海里”［4］( P157 － 162)。

2．防范中国和朝鲜。此时，日本也考虑到了对
中国和朝鲜的防范，特别是设想了如果朝鲜半岛、

台湾海峡发生武装冲突，日本如何与美国协同动

作。日本与美国联合制定了以中、朝为主要作战对
象设想的“三矢”“天龙”“奔牛”三个作战计划。
1969 年，日本更是单方面划定了所谓的“防空识别
区”，将东经 123°以东包括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全
部纳入其中［1］( P44)。
( 三) 建立高质量的“军事力量”
1．重建“军事力量”。为使日本成为侵朝美军
的可靠后方基地，美国要求日本建立警察预备队。

警察预备队的成立为日本自卫队的组建奠定了基

础。1954 年 6 月《防卫厅设置法》和《自卫队法》颁
布之后，日本以“自卫”的名义正式组建陆上自卫
队、海上自卫队、航空自卫队。1957 年，日本《国防
基本方针》规定:“根据国力、国情，在自卫所必需的
限度内逐步发展有效的防卫力量。”这一方针为日
本在和平时期的军事力量提供了基本依据，为战后

军事战略勾画出了基本轮廓［3］( P275 － 278)。
2．建设骨干防卫力量。为建立一支“骨干防卫
力量”，日本在 1958 年至 1976 年先后执行了四期防
务力量发展计划。第一次防务力量发展计划提出
了陆上自卫队 3 年内和海上自卫队、航空自卫队 5

年内的建设目标。20 世纪 60 年代，日本则按照“依
据国力和国情”渐进建设的原则，实施第二、第三两
次防务力量发展计划，既从内容上充实已有的“骨
干防卫力量”，又训练能够打现代战争的指挥官和
技术骨干，提高自卫队武器装备现代化、国产化水
平，为有效地进行使用常规武器的局部战争做好

准备［3］( P278 － 281)。

3．建设基础防卫力量。1976 年《防卫计划大
纲》突出质量建设，提出了在“国内外形势不发生重
大变化”的前提下，军事力量将达到的目标，即对付
“小规模侵略事态”的“基础防卫力量构想”。这一
构想的基本含义是，平时保持少而精的常备力量，

战时则可迅速扩充。在这一时期，日本完成了第四
次防务力量发展计划，武器装备在未增加数量的情

况下，现代化程度明显提高［4］( P141 － 150)。

二、冷战结束后，对专守防卫战略进行相应调整
冷战结束后，日本面临的“北方威胁”一夜之间

消失，其扩充军备的借口也同时随之消失了。这对
日本追求地区事务主导权和世界事务的主要参与

权是极为“不利”的。1995 年《防卫计划大纲》，扩
大了自卫队的职能范围，明确规定其任务除了“保
卫日本安全”外，还要应对大规模灾害和为建立更
稳定的安全保障环境而在日本以外的地区发挥军

事作用。
( 一) 重新定位日美军事同盟

1．坚持日美军事同盟，是日本军事战略的重要
支柱之一。冷战结束后，日本仍然把坚持日美军事
同盟作为本国军事战略的重要支柱，对日美同盟战

略重新进行定位。
2．修改日美合作政策。为增进日本与美国之间
业已建立的密切合作关系，明确日美双方在同盟内

新的使命和作用，1996 年 7 月，两国修订了 1978 年
制定的“日美防务合作指导方针”，日本获得了同美
国在防卫合作中的平等地位。日美军事合作范围
将从“日本有事”扩大到共同干预“周边事态”。日
美军事合作的内容包括日本向美军干预事态提供

基地、各种后勤支援和出动自卫队帮助美军，日美
可以自行判定哪些事态属于“周边事态”［5］( P118 － 123)。

3．确保美军长期驻扎。美军在日本的驻防是日
美安保体制的核心。日本认为，驻日美军对日本的
和平与安全做出了贡献，日本必须采取多种措施保

证美军的顺利驻扎，以谋求提高日美安全同盟的可

靠性。一是日本根据本国的财政情况，在地位协定
的框架内向美军无偿提供基地和设施，以及劳务援

助。二是在不影响安全及部队防护需要的前提下，

调整、合并、缩减驻日美军设施，以缓解驻日美军与
当地居民的矛盾，加强日美同盟关系。三是确保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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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美军稳定使用设施和基地［5］( P124 － 127)。
( 二) 提出威胁对象多元化论

冷战结束后，随着世界形势和地区形势的变

化，日本认为面临着“多元”威胁，其防卫对象由过
去的“单一化”向“多元化”转变，也就是由前苏联转
变为朝鲜、中国和俄罗斯。

1．降低北方威胁判断。冷战刚结束时，俄罗斯
开始削减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，但日本并没有放松

对俄罗斯的警惕。但随着俄罗斯在远东地区的军
事活动持续处于低调，日本对来自俄罗斯威胁的认

识开始发生变化。1994 年、1995 年日本在《防卫白
皮书》中虽然仍然认为“俄军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存
在与军队发展前景的不透明，是亚太地区安全的不

稳定因素”，但没有出现“主要威胁”的提法。1996

年后，日本则只是指出“今后远东俄军的去向是不
确定的，必须予以关注”。

2．将朝鲜作为首要威胁。日本认为，无论在地
理上还是在历史上，朝鲜半岛都与日本有着密切的

联系，是连接日本与欧亚大陆的“陆桥”，地理位置
非常重要;但朝鲜政治不透明，实行军事优先的政

治( 先军政治) ，开发核武器，研制远程导弹，“是该
地区重大的不稳定因素，也是重大的国际问题”。
1993 年，朝鲜在日本海进行导弹发射试验，并退出
“核不扩散条约”，更是让日本感到朝鲜对包括日本
在内的亚太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安全是一个重大的

不稳定因素。因此，日本在 1994 年《防务白皮书》

中，将朝鲜视为日本的首要威胁，对其动向必须予

以密切关注。
3．公开将中国作为防范对象。冷战一结束，日
本国内就出现了“中国威胁论”的论调。日本认为:

中国经济崛起，综合国力增加，国际地位提高，影响

了日本在亚洲地区的领导地位; 中国军费增长速度

过快，武器装备迅速实现现代化，是东亚地区潜在

的不稳定因素; 中国海军向远海发展，威胁到日本

的海洋利益;等等。于是，1996 年《防卫白皮书》首
次公开将中国作为防范对象。
( 三) 扩大“军事力量”的影响力
1976 年《防卫计划大纲》中，自卫队的任务只是
守卫国土，维持社会稳定。但是，1995 年《防卫计划
大纲》和 1997 年《日美防卫合作指针》则要求，自卫

队要“通过参加国际维持和平活动，谋求国际社会
的稳定”，“推进安全对话和防卫交流，增进和周边
邻国的信赖关系”，甚至将自卫队的作战区域由“国
土”扩展到“周边”甚至更远的区域。

1．注重开展实战演习。在大多数国家大幅度削
减实战演习的大背景下，唯日本凭借其雄厚的经济

实力，连年举行大规模实战演习。1993 年 9 月 29

日至 10 月 12 日，自卫队举行了战后大规模陆海空
综合演练。同时，日本自卫队还经常与美军举行联
合演习。仅 1993 年，日美就举行了 16 次联合军事
演习，累计 157 天。

2．积极参与国际事务。海湾战争后期，在美国
对多国部队追加支援的要求下，日本于 1991 年 4 月
24 日将自卫队扫雷艇派往波斯湾地区执行扫雷任
务，为冷战后日本海外派自卫队的先例。在《联合
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案》通过后，日本又派出自
卫队参加柬埔寨和莫桑比克的维和活动。1996 年 2

月开始参与戈兰高地维和行动。1998 年则派遣由
80 名医疗队员与 105 名航空运输队员组成的自卫
队部队，前往洪都拉斯共和国实施飓风救灾活动。
( 四) 加速自卫队的现代化建设

为适应冷战后国际社会裁减军备的潮流，1995

年《防卫计划大纲》提出了“合理、高效、精干”的建
设方针，并基于这一方针对自卫队的定员和装备作

适当调整。虽然削减了防卫力量，但由于装备的现
代化，自卫队的战斗力反而得到了提升。

1．适应未来战争需要改革编制体制。根据
1995 年《防卫计划大纲》，日本对防卫厅和自卫队编
制体制进行全面调整。削减陆上自卫队定员，增设
快速反应预备役队自卫队员; 海上自卫队向则向大

型化、高速化发展，提高了主力护卫舰队的战斗力;

航空自卫队则提高了主力装备的现代化。成立隶
属于参谋长联席会议情报总部，在强化自身情报能

力的 同 时，还 进 一 步 强 化 与 美 军 的 情 报

合作［1］( P282 － 303)。
2．大力采购现代化主战装备。根据 1995 年《防
卫计划大纲》，日本制定了《1996—2000 年度中期防
卫力量建设计划》，增加了军费开支，并重点加强自
卫队现代化建设。一方面加大科研开发的投入，不
断引进防卫产业研制的国产尖端武器装备; 另一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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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则博采众家之长，斥巨资购买世界上第一流的武

器装备。

三、“9·11”后，建立主动先制的外向型军事
战略

“9·11”之后，日本以 2004 年《防卫计划大纲》

出台为契机，拉开了新一轮军事战略调整的帷幕，

其军事发展开始向实质性、可操作性方向转型。
( 一) 力促“和平宪法”的修改
国力不断增强的日本从上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

了对“和平宪法”诸多限制的突破。“9·11”之后，

日本更是加快了“和平宪法”的修改进程。
1．提高社会各界对修宪的认同。冷战结束以
来，随着日本“政治大国化”进程的加快，日本社会
各界对自卫队的认同感及关注度明显提高。据
2005 年《防卫手册》统计，对自卫队表示关注的国民
比例达 59． 4%，较之 1981 年的 49． 6%上升了近 10

个百分点。可以认为，日本民意的这一变化为日本
修改“和平宪法”提供了社会基础［6］( P22 － 26)。

2．迂回推进修宪进程。日本宪法修订需要满足
“各议院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之赞成”及“在国民
投票中获得半数以上赞成”的条件，但日本大多数
民意反对修改宪法。为此，日本政府采取不断推出
新立法的策略，一点点蚕食。“9·11”后，日本相继
通过了《海外派兵法》《反恐特别措施法》《自卫队法
修正案》《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》《支援伊拉克重建
特别措施法》《反海盗法》等一系列法案［7］( P96)。日
本外交评论家佐藤优承认:“日本这样做，实际上是
无视宪法的制约，改变了国防政策。”

3．依靠美国对修宪的支持。日本当局对和平宪
法的修改就不可避免地要考虑美国因素。小布什
上台后，反复强调美日同盟以及加强美日关系是美

国亚太政策的核心。美国官方公开支持日本修宪
以行使集体自卫权。特别是“9·11”后，美国对日
本修宪的支持态度鲜明，更是对日本修宪起了推波

助澜的作用。终于，2014 年 7 月 1 日，日本政府召
开临时内阁会议，正式决定修改宪法解释，解禁集

体自卫权［8］( P13 － 17)。
( 二) 加快日美军事一体化进程

美国学者肯尼斯·B． 派尔曾说: “国际舞台上
谁独占鳌头，日本就会出于自我利益而跟谁结

盟。”［9］( P76 － 89)“9·11”之后，为配合驻日美军部署
的调整，日美两国加紧进行战略层次的磋商，加快

了日美军事一体化的进程。
1．拓宽日美军事合作领域。2006 年 5 月，日美
安保磋商委员会会议( 即“2 + 2”会晤) ，就日美军事
一体化建设问题达成协议，决定在导弹防御上加强

合作，共建指挥系统及情报共享机制［10］( P9 － 13)。
2015 年《美日防卫合作指针》进一步提出，要构建
“无缝、强力、弹性、高效”的同盟协调与联合应对机
制，这或可视作日美未来军事一体化的总体图景。

目前，日美安全合作领域从传统的空中作战、海上
作战、反潜作战、反导作战、后勤支援等到太空网空
合作，再到装备技术与情报合作，可谓全维立体、无
所不包［11］( P7)。

2．放开日美武器装备技术合作。日美装备技术
定期协商会议是关于武器装备、军事技术的重要交
流管道，其主要任务是就日美两国需要共同研发或

改装的具体项目达成协议。2003 年 5 月，日美两国
签署了“科学技术人员交流计划”，通过互派军事技
术人员加强军事技术交流［12］( P13 － 17)。随着 2015 年
《美日防卫合作指针》的出台，日本今后将会在自主
遂行作战行动的需求牵引下，强化与美国在太空、

网空和装备技术等领域的合作［10］( P7)。
3．加强日美联合军演。日美除“利剑”“利刃”

系列年度军演之外，还举行各类作战样式的联合军

演。2005 年日本首次参加“金色眼镜蛇 2005”多边
军演。2006 年初，日本不远千里赴美国举行“夺岛”

联合军演，2 月又进行了以我国和朝鲜为假想敌的
“利刃 2006”图上作业演习［13］( P52)。2014 年 2 月，日
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美国举行了代

号为“铁拳”的年度军事演习。
( 三) 鼓吹“中国威胁论”
2004 年《防卫计划大纲》中首次提及“有必要对
中国的动向予以关注”。2010 年《防卫计划大纲》则
突出强调了“中国威胁论”，并提出建立“机动防卫
力量”。2013 年《防卫计划大纲》则明确显示出转向
应对中国的姿态。由此，日本将防卫重点由日本东
北转向西南，加强西南诸岛( 指日本九州以南、中国
台湾岛以东的岛屿，其中就包括钓鱼岛) 的防御。

同时，重点部署以海空作战力量为主的机动防卫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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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，并强调要与美国、韩国、澳大利亚等国加强防卫
合作，以图达到联合牵制中国的目的。
( 四) 丰富“军事力量”运用内容
日本不断修改《防卫计划大纲》，扩大自卫队的

任务职能，从维和行动、灾害救援、“人类安全保
障”，直至应对“新型威胁和多种事态”。

1．参与国际事务。“9·11”之后，日本在联合
国框架下海外行动越来越多。2003 年 2 月至 2004
年 6 月，日本派 680 名自卫队队员参与东帝汶维和
行动，是其参与维和行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。日
本还向“联合国驻尼泊尔政治使节团”和“联合国驻
苏丹政治使节团”派遣军事监督员。除此之外，日
本自卫队还协助联合国难民高级事务署等国际机

构，向卢旺达、东帝汶、阿富汗、伊拉克等国家的灾
民运送各类援助物资［14］( P13 － 15)。

2．逐行多样化军事任务。对日本自卫队而言，
每遂行一次任务都是一次远程快速反应能力的训

练。2005 年初，日本首次同时派遣陆、海、空自卫队
前往印度尼西亚周边海域实施地震海啸救灾活动。
2007 年 8 月，日本派遣“中央快速反应集团”24 名
自卫队员参加中东戈兰高地实施运输等支援活动。
2009 年 3 月，日本海上自卫队“涟”号和“五月雨”
号两艘驱逐舰开赴索马里海域，为日本商船提供

护航［14］( P13 － 17)。

( 五) 加快提升军事实力步伐

从 2013 年《防卫计划大纲》可看出，日本将进
一步加强“军事力量”建设。

1．不断更新现代化武器装备。日本强调，为了
适应未来的各种威胁，自卫队必须具有更强的军事

实力。早在《2001—2005 年度防卫力量发展计划》
中，日本就决定投入 25． 16 万亿日元发展“军事力
量”，主要经费集中在更新武器装备上，而主要目标
是大力发展高技术化、大型化和远程化的先进武器
装备。到 2020 年，日本将拥有更多的先进作战平
台，如 F － 35 战斗机、“出云号”护卫舰，以及更加先
进的潜艇。

2．继续进行体制编制调整。从 2005 年起，日本
防卫厅开始了以确立联合作战体制为重点的体制

编制调整，以使自卫队拥有更强的机动能力和作战

能力。一是改组参联会，设立联合参谋部，把以往
各自为政的陆上自卫队、海上自卫队、航空自卫队
的指挥权归并统一，强化了作战指挥体系。二是适
应自卫队信息化建设的总体要求，将原隶属于参联

会的情报本部升格为防卫厅直属。三是继续以提
高快速反应能力为标准，调整作战力量体制编

制［15］( P70 － 86)。2007 年 1 月，日本政府将防卫厅升格
为防卫省，成为日本政府中与外务省、财务省同等
的部级单位［12］( P3 － 15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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